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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國立臺東大學研究生獎學金獎勵辦法」第八條訂定「教育學系研究生

獎學金作業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。 

二、本系研究生獎學金之核發，由系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於系務會議討論。 

三、獎學金申請資格：本系一般學制碩士班一、二年級，博士班一、二年級在學

學生(不含進修學制及休學、退學者，實際領取後休學，事實承認)。 

四、獎學金申請時間：配合學校核給獎學金金額時決定之。 

五、此獎學金頒發之第一順位為碩士班「全職學生」以及為「鐘點代課」教師者

(加權比例為一)；第二順位為碩士班「在私人機構工作或為代理代課教師或

服務單位位於外縣市者」(加權比例為三分之二)；博士班則以無正職公教身

分者為頒發原則(加權比例為四)。 

六、獎助方式：每學期辦理一次，並需在系辦公室協助相關事務三十小時。 

七、名額及奬學金額度：名額及獎學金額度，由系務會議依該學期研究生協助相

關系辦事務情形核定頒發。 

八、申請文件： 

(一)申請表。 

(二)上一個學期學期成績單影本(新生第一學期除外)。 

九、本細則經系務及院務會議通過，教務會議核備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